
宜宾长宁“燕子”成群飞舞
四川省地震局释疑：与地震无一一对应关系

@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

据网友爆料，6月23日晚8

点左右，四川宜宾市长宁光明

街，聚集大量“燕子”，黑压压地

漫天飞舞。

6月24日凌晨，四川省地震

局官方微博回应：视频真实，根

据听到的声音推测，是蝙蝠的可能性大；从有记载的地震震例来看，过去的震

例显示部分地震前有动物异常，但宏观动物异常与地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

系。现在地震谣言已经成为有感地震的次生灾害之一，大家不要相信，也不要

传播；掌握必要的应对技能比担心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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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世相

微警情微回应

法院公告
2019年6月25日

（2019）浙0503民初708号
浙江普立达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美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03民初7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等，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3民初944号

金磊明: 本院受理原告施天雄诉你与曹楚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503 民初 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3民初296号

绍兴柯桥迪洋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湖州
睿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柯桥迪洋纺织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503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708号

严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吉支公司诉被告严俊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19日上午9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463号

储茂勇、彭存荣、练美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
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储茂勇、彭存
荣、练美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523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限被告储茂勇、彭存荣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0000 元及借款利息、罚息、
复息（暂计算至 2019 年 1 月 8 日利息为 7600.54 元；
自 2019 年 1 月 9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按月利率
7.124999‰计收利息，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起按月利
率 7.124999‰加收 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息按罚
息利率计收复息，以上利息、罚息、复息均按上述

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练美琴对被告
储茂勇、彭存荣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练
美琴在履行保证义务后，可按其实际清偿额直接
向被告储茂勇、彭存荣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740
元、公告送达费 650 元（该费用已由原告直接支付
浙江法制报业有限公司），合计 2390 元，由被告储
茂勇、彭存荣、练美琴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103号

吴江平：本院受理王美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年9月19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1民初5600号

熊维欢：本院受理原告周伟东与被告熊维欢、浙
江华盛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521民初56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结算通知书、上诉案件诉讼费缴纳通知书、当事
人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提出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27-2号

2018年12月12日，本院根据金华市捷达机械工
具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
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公司可
供清偿的财产为零，债务人的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公
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6月6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破2号

本院根据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6月5日裁定受理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6月14日指定浙江良
友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
年7月31日前，向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中山北路169号中山北
路169号中山大厦7楼；邮编：322200；申报联系人：
魏东明，电话：15258951895；申报地址：金华市金东

区江东市场监督管理所二楼）申报债权。债权人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利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8月12日上午9时在金华市金
东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3146号

王达春：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祥蜜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与被告王达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82民初314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王达春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上海祥蜜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借款55100元并支
付利息（从2016年10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但最高不超过年
利率24%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原告
上海祥蜜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
对被告王达春所有的车牌号为浙GQ919E号轿车拍
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5元，
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王达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3147号

王保粮：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祥蜜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与被告王保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82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王保粮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上海祥蜜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借款59906.50元并
支付利息（从2017年7月12日起按月利率1.99%计算

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原告上海祥蜜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对被告王保粮
所有的车牌号为浙G0442U号轿车拍卖或者变卖所
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3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王保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4220号

詹竹华：本院受理原告俞菊仙与被告詹竹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782民初422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詹竹
华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俞菊仙借款
285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19年3月4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最高
不超过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俞菊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8元，由原
告负担65元，由被告詹竹华负担513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詹竹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242号

王晓琴：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与被告王晓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被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782 民初 22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应。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破3号

本院根据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9年5月27日裁定受理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6月6日指定浙江
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

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年8月10日前，向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
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
系电话：林律师 13758908121，徐律师 15858913310；
申报债要驻时间为上午9时00分至11：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武义家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19年7月10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民事责任。

本院定于于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上午9时
30 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3415号

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恒翔贸
易有限公司、厉正、武义乐享厨具有限公司、厉巧妮、
丁冬莲、厉洪进：本院客观存在理原告胡革清、程
宁生与被告浙江金华欧利美工贸有限公司、永康
市恒翔贸易有限公司、厉正、武义乐享厨具有限
公司、厉巧妮、丁冬莲、厉洪进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表、风险诉讼提示、民事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民商事诉讼案件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9年9月23日8时40分在本院西门四楼17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271号

许忠建：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合鹏铸造厂与被
告许忠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10
时3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8号审
判庭（东门4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记者对话“操场埋尸”案逝者家属：
“哥哥被埋在操场一点也不意外”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微博）

据6月24日报道，“操场埋

尸”案逝者家属16年来一直在寻

找被害人邓世平的踪迹。邓世

平的弟弟邓晃平表示，哥哥失踪

后十几天，就在当年春节前，家

人就根据不同的证据推断他被

埋到操场里。最大的疑点就是

推土机。邓世平22日失踪，23

日下雨天时，已经1个月没有工作的推土机，在那天却反常工作了两个小时。

当地公安局痕迹鉴定科的邓水生也曾在现场采血样，可以去做DNA鉴定。但

是“最后停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他表示：“这次我们都很感激政府和公

安机关能把这件事查处。现在证明尸体确实是我哥，作恶的人即使不承认也

会最终被挖出来，邪恶不会压倒正义。”

这次真冤枉司机了！
民警亲测证实：吃蛋黄派会被查出酒驾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湖北省高速公

路警察总队二支队罗田

大队民警，查出一司机涉

嫌酒驾，但其坚称只吃过

两个蛋黄派。民警10分

钟后再测试，显示该司机

未酒驾。随后民警自己

也吃了蛋黄派做实验，发

现仪器显示为酒驾，证明蛋黄派含有酒精。民警归还证件后将司机放行。

孙女提醒爷爷送错幼儿园
爷爷扭头就走：你就是不想上学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近日，安徽和县，爷

爷第一次送孙女上学，不

小心送到隔壁幼儿园。

孙女反复提醒爷爷走错

了，爷爷却称“你就是不

想上学”，放下孙女就

走。幼儿园老师发现女孩为陌生面孔，随后报警，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女孩家

人，并将她送到正确的幼儿园。


